
       手比愛心是娘炮!? 
 

    某藝人今年 8月出席電影宣傳活動，期間以擊掌回應粉絲想比愛心的
動作。事後，他在社群平台上說：「我不比娘砲動作」，引起許多爭議與
討論。 

    這樣的發言跟舉動真的有那麼嚴重嗎？如果你心中也有一些疑問，可
以透過以下三個問題，來討論想法。 

 

Ｑ：只是不想比愛心而已，這樣有錯嗎？ 

    「不想比愛心」當然沒有錯，所有人都可以決定自己想要比什麼動

作。在這個事件中，錯的不是「不想比愛心」，而是使用「娘砲」這個歧

視性的詞彙，來回應不比愛心的舉動。 
 

Ｑ：使用「娘砲」這個詞一定是歧視嗎？ 

    在許多情境下，我們可以觀察到說出「娘砲」這個詞的人，對「娘」

或「陰柔」抱持著「貶低」與「排斥」的態度。在這樣的語境之中，「娘

砲」就具有歧視的意涵。 
 

Ｑ：某藝人只是想「做自己」而已，需要這麼嚴苛嗎？ 

     每個人可以做自己！然而，某藝人的「做自己」，卻會讓許多不符合

主流性別氣質的人無法「做自己」。我們也看到，在藝人的言論之後，陸

續有人分享這句話讓自己聯想到過往被罵「娘砲」的經歷，這些都是真實

且具體的傷害。 

   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創造一個所有人都能「做自己」的社會，就需要從
這些日常的詞彙與行動開始。 

    我們可以透過談論所愛、分享興趣、展現觀點來「做真實的自己」，
但不需要透過貶低、排斥特定的性別氣質，來展現自己是什麼樣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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